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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4-13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担保及相应反担保： 

1、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拟为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健嘉康复向国药融汇保理申

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保理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南京健嘉康复拟以保证金质押方式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2、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拟为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健嘉康复向交通银行申请的

不超过人民币 2,200 万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京健

嘉康复拟抵押其设施设备等资产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3、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拟为其控股子公司扬州健嘉康复向扬州农商行申请

的人民币 50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扬州健嘉康复拟抵押其设施设

备等资产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实际为被担保方提供的担保金额： 

截至 2024年 9 月 10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南京健嘉康复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为北京健嘉康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00万元、为

扬州健嘉康复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 

●截至 2024年 9月 10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4年 9月 10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

对外担保金额约占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 73.47%，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担

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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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4 年 9 月 10 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与国药融汇保理签订《保证合

同一》，由健嘉医疗为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健嘉康复（即债务人）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至 2025 年 8 月 28 日期间与国药融汇保理所签订的保理融资合同项下债务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南京健

嘉康复拟以保证金质押方式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2、2024年 9月 10日，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二》，

由健嘉医疗为其间接控股子公司北京健嘉康复（即债务人）于 2024年 8月 29日

起至 2028 年 8 月 29 日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 2,200万元。北京健嘉康复拟抵押

其设施设备等资产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3、2024 年 9 月 10 日，控股子公司扬州健嘉康复（系健嘉医疗之间接控股

子公司）与扬州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扬州健嘉康复向扬州农商行申请人民

币 500 万元的贷款，该等贷款期限自 2024 年 9 月 10 日至 2025 年 9 月 9 日止。

同日，健嘉医疗与扬州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三》，由健嘉医疗为扬州健嘉康复

（即债务人）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扬州健嘉康复拟抵押其设施设

备等资产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单位，下同）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3,520,000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注：控股子公司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同时，授权本公

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

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的有效期自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即 2024 年 6 月 26 日）起至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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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任何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止。本次担保系在上

述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南京健嘉康复 

1、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 

2、法定代表人：陈海鹏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0万元 

4、成立日期：2015年 2月 13日 

5、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康复医学科（骨关节康复科、神经康复科、儿童

康复科），医学检验科，临床化学检验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

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停车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6、股东及持股情况：控股子公司健嘉医疗、第三方江苏湘鄂情食品贸易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51%、49%的股权。 

7、近期财务数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单体口径），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9,052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97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082 万元；2023 年，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11,73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308万元。 

根据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937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4,96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973 万元；2024 年 1 至 6 月，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7,322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994 万元。 

 

（二）北京健嘉康复 

1、注册地：北京市 

2、法定代表人：华崇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23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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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药品批发，药

品生产，消毒器械销售，药品零售；一般项目：医院管理，物业管理，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

体育健康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五金产

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软件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 

6、股东及持股情况：控股子公司上海健嘉康复（系健嘉医疗之控股子公司）、

第三方北京中融盈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80%、20%的股权。 

7、近期财务数据：  

根据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0,621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843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6,778万元；2023 年，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0元、净利润人民币-287万元。 

根据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52,931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5,337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7,594万元；2024 年 1至 6月，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0元、净利润人民币-797万元。 

 

（三）扬州健嘉康复 

1、注册地：江苏省扬州市 

2、法定代表人：王启扬 

3、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9年 5月 13日 

5、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许可项

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 

6、股东及持股情况：控股子公司上海健嘉康复持有其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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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近期财务数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单体口径），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扬州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822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148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970 万元；2023 年，扬州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2,61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48万元。 

根据扬州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日，扬州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908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129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9,037 万元；2024 年 1 至 6 月，扬州健嘉康复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 2,41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0万元。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由健嘉医疗为南京健嘉康复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至 2025 年 8 月 28 日期

间与国药融汇保理所签订的保理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该等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南京健嘉康复于上述保理合同项下应向国药融汇保理偿还/支

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一》自 2024 年 9月 10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1、由健嘉医疗为北京健嘉康复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起至 2028 年 8 月 29 日

期间与交通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等债务不超过人民币 2,200万元。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北京健嘉医疗于上述融资主合同项下应向交通银行偿还/支付

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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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期间：每一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其中，某笔债务

提前到期的，则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宣布的提前到期日。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二》自 2024 年 9月 10日起生效。 

 

（三）《保证合同三》 

1、由健嘉医疗为扬州健嘉康复向扬州农商行申请的人民币 500 万元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扬州健嘉康复依据《借款合同》应向扬州农商行偿还/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三》自 2024 年 9月 10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

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

额度内发生，该额度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营需

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仅限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

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9 月 10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

人民币约 3,356,510 万元（其中外币按 2024 年 9月 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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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占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73.47%；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

/单位之间的担保。 

截至 2024年 9 月 10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北京健嘉康复 指 北京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国药融汇保理 指 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指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 

健嘉医疗 指 健嘉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南京健嘉康复 指 南京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健嘉康复 指 上海健嘉康复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扬州健嘉医疗 指 扬州健嘉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扬州农商行 指 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一》 指 
2024年 9月 10日，健嘉医疗与国药融汇保理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4 年 9 月 10 日，健嘉医疗与交通银行签订的《保证

合同》 

《保证合同三》 指 
2024 年 9 月 10 日，健嘉医疗与扬州农商行签订的《保

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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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937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4,964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973万元；2024年1至6月，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322万元、净利润人民币994万元。
	（二）北京健嘉康复
	1、注册地：北京市
	2、法定代表人：华崇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23年6月9日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药品批发，药品生产，消毒器械销售，药品零售；一般项目：医院管理，物业管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体育健康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软件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6、股东及持股情况：控股子公司上海健嘉康复（系健嘉医疗之控股子公司）、第三方北京中融盈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80%、20%的股权。
	7、近期财务数据：
	根据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0,621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84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6,778万元；2023年，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287万元。
	根据北京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北京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2,931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5,33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7,594万元；2024年1至6月，北京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净利润人民币-797万元。
	（三）扬州健嘉康复
	1、注册地：江苏省扬州市
	2、法定代表人：王启扬
	3、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9年5月13日
	5、经营范围：营利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
	6、股东及持股情况：控股子公司上海健嘉康复持有其100%的股权。
	7、近期财务数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3年12月31日，扬州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822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14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8,970万元；2023年，扬州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61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48万元。
	根据扬州健嘉康复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扬州健嘉康复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908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12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9,037万元；2024年1至6月，扬州健嘉康复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1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0万元。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一》自2024年9月10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4、保证期间：每一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其中，某笔债务提前到期的，则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宣布的提前到期日。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二》自2024年9月10日起生效。
	（三）《保证合同三》
	1、由健嘉医疗为扬州健嘉康复向扬州农商行申请的人民币5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扬州健嘉康复依据《借款合同》应向扬州农商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保证合同三》自2024年9月10日起生效。

